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
變更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（指導教授申請）
107.03製表
	申請人資料
	姓名：

	研究生資料
	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
姓名：              學號：
	入學組別：

	變更原因概述：

	【選填】
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：
              教授(甲方)與研究生              (乙方)，茲同意甲方在擔任乙方指導教授期間，針對雙方之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，同意以下協議事項，並自雙方簽名後即日生效(單選)：
· 雙方可共同發表原研究計畫成果。
· 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為甲方所有。

· 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為乙方所有。
立書人：
甲方(原指導教授簽名)： 
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乙方(研究生簽名)：
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※請自行確認學生已歸還原實驗室之設備、資源。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【選填】
學生與新指導教授之研究內容，如有引用/擷取受原指導教授指導期間之研究成果，需經原指導教授同意，否則須負相關責任。

研究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【選填】
學生與新指導教授之研究內容，如有引用/擷取受原指導教授指導期間之研究成果，需經原指導教授同意，否則須負相關責任。

新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本表係依據碩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制訂。
